	單位
	工作

項目
	海運運輸業申請使用自備貨櫃封條
	編

號
	9-1-07

	業務一組
	法

令

依

據
	台財關第850282341號函(本關政字函第20046號)。

	標準（合理）作業程序
	         申請案件登記

5分

↓

          審核文件

10分

↓

          監管單位勘查

2天

↓

          簽擬意見

20分

↓

          組長核定

10分

↓

           擬函稿

20分

↓

          組長核章

10分

↓

         秘書室繕打、發函

30分

↓

          合   計

2天1時45分



	辦理

時應

注意

事項
	1. 所需文件是否齊備。

2. 所附文件是否依規定蓋用印信。

3. 所需條件是否符合申請使用自備貨櫃封條規定。



	使 用 書 表
	海運運輸業使用自備貨櫃封條申請書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